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 培养目标

1.培养目标：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文物学、考古学、文化遗产学、博物馆学与文化创意等方向，掌握一定实践技能和具有现代文博理念的应用型、创新型蒙汉两种语言表达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2.具体措施与培养原则：为实现基本培养目标，专门制定以“三个结合”与“两个强化”为导向的研究生教育指导原则。“三个结合”，即学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专业建设与职业发展趋势相结合，产学研政用相结合；“两个强化”，即强化实习实训和社会实践培养环节，强化实践性创新能力培养。

3.培养途径：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途径，拟采取与事业或行业单位联合培养的基本途径。

4.培养方向：文物修复与保护、考古技术与应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博物馆与文化创意。
二  招生对象与学制

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学历（或同等学力）的人员；或在职工作、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并具有二年以上文物、博物馆工作经历的人员。

全日制研究生学习年限为3年。
三  培养方式

1.实行专业教育指导教师与专业技能指导教师相结合的双导师制。专业教育指导教师为理论与专业课程学习、项目研究或实验项目操作的责任指导教师，专业技能导师为实践课程学习、专业技能培训的责任指导教师。专业教育指导教师与专业技能指导教师共同指导研究生修业期间的课程学习、学位论文（或策划、设计）开题、撰写与答辩等具体事宜。

2.实行“夯实基础，灵活方向”相结合的专业（职业）设置模式。即为打造学员厚实的基础；为突出学生个性化发展与从业要求，设置了不同方向的拓展性任选课。

3.为突出专业学位研究生“应用型＋创新型”的特点，加强学术训练、研发训练与技能训练，要求学生必须有效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术实践活动”。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参与至少不低于6个月的专业实习实践环节，并及时完成与之对应的实习实践报告，达到提升专业应用与操作能力的根本目的。

4.基础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主要采用研讨式、互动式、启发式或因材施教式以及直观式等教育教学方法，在努力培养研究生业务素质与应用技能前提下，积极发挥研究生自主学习或科研的主动性、自觉性与创新性。
四  课程设置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完全学分制，需完成累积修满30学分的规定，其中必修课14学分（公共基础课6学分、专业基础课8学分），选修课与公选课8学分（每个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在选修专业选修课学分6学分基础上，必须选修公选课2学分），学术实践活动8学分。非本专业的考生需增开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史学专题、古代汉语及考古学通论等五门课程，该课程不计学分，但非本专业研究生必修。

课程、学分、学时及教学进度表
	课程属性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修读方式
	各学期课程安排
	考核类型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1
	2
	3
	4
	5
	6
	

	通识教育
	思政理论素养
	2
	0
	36
	0
	必修
	√
	
	
	
	
	
	考

	
	研究生英语
	4
	0
	72
	0
	必修
	√
	
	
	
	
	
	考

	专业基础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题
	2
	0
	54
	0
	必修
	
	√
	
	
	
	
	查

	
	考古学专题
	2
	0
	54
	0
	必修
	√
	
	
	
	
	
	查

	
	北方民族文化专题
	2
	0
	54
	0
	必修
	√
	
	
	
	
	
	查

	
	文化遗产专题
	2
	0
	54
	0
	必修
	
	√
	
	
	
	
	查

	专业选修
	文物修复与保护
	文物修复
	2
	0
	36
	18
	必修
	
	√
	
	
	
	
	查

	
	
	中国北方系青铜器
	2
	0
	36
	0
	必修
	√
	
	
	
	
	
	查

	
	
	书画鉴定与保护
	2
	0
	36
	18
	必修
	
	√
	
	
	
	
	查

	
	考古技术与应用
	考古应用技术
	2
	0
	36
	18
	必修
	√
	
	
	
	
	
	查

	
	
	科技考古概论
	2
	0
	36
	0
	必修
	√
	
	
	
	
	
	查

	
	
	草原考古学专题
	2
	0
	46
	8
	必修
	
	√
	
	
	
	
	查

	
	
	植物考古学
	2
	0
	36
	18
	必修
	
	
	√
	
	
	
	查

	
	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2
	0
	36
	18
	必修
	
	√
	
	
	
	
	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2
	0
	36
	18
	必修
	
	√
	
	
	
	
	查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2
	0
	46
	8
	必修
	√
	
	
	
	
	
	查

	
	数字博物馆与文化创意
	博物馆展陈
	2
	0
	36
	18
	必修
	√
	
	
	
	
	
	查

	
	
	数字博物馆建设规范与方法
	2
	0
	36
	0
	必修
	
	√
	
	
	
	
	查

	
	
	博物馆文化创意与策划
	2
	0
	36
	18
	必修
	
	√
	
	
	
	
	查

	公选课
	民族文化资源整理与利用
	2
	0
	36
	0
	选修
	
	
	√
	
	
	
	查

	
	文化人类学
	2
	0
	36
	0
	选修
	
	
	√
	
	
	
	查

	
	红山文化十二讲
	2
	0
	36
	0
	选修
	
	
	√
	
	
	
	查

	
	契丹辽文化十二讲
	2
	0
	36
	0
	选修
	
	
	√
	
	
	
	查

	
	北方民族古代建筑专题
	2
	0
	36
	18
	选修
	
	
	√
	
	
	
	查

	
	古代北方民族文字及碑刻
	2
	0
	36
	18
	选修
	
	
	√
	
	
	
	查

	
	专业英语
	2
	0
	36
	0
	选修
	
	√
	
	
	
	
	查

	
	专业蒙语
	2
	0
	36
	0
	选修
	
	
	√
	
	
	
	查

	实践环节
	学术活动
	0
	2
	0
	0
	必修
	
	
	
	
	
	
	查

	
	实践环节
	0
	6
	0
	0
	必修
	
	
	√
	√
	
	
	查


1.学术活动，要求在读期间参与本专业前沿讲座不少于10次。

2.实践环节，各研究方向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进行累计不少于六个月的专业实习，专业实习内容可结合学位论文进行，也可与工作内容相适应。实习期间需提供阶段性实习报告，实习结束需由实习单位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考核，并给予成绩。

3.实习地点：我校实习实训基地，与就业方向有关的相关单位。

　　五  毕业要求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完全学分制，需完成累积修满30学分的规定，准予毕业。
六  学位论文

1.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确定研究课题，并独立完成。论文选题应来源于文物与博物馆相关的社会实践或现实问题，有明确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体现研究生应用文物与博物馆及相关学科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本专业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除论文以外，还可将田野考古调查报告、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保护修复报告、博物馆展览策划脚本及管理方案、文化创意案例等作为主要内容，以论文形式表现。

3.本专业学位论文的字数，可根据不同方向所对应学科特点和选题，灵活确定。文科专业一般不少于2万字，理工科性质的文物保护等专业论文字数不少于1万字。

4.学位论文评阅与审核：评阅人应为文物与博物馆领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学位论文应有2位本领域或相近领域的专家评阅。

5.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成员要求由3～5位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相关的专家组成，学位论文答辩成员中应有相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七  学位授予

1. 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应根据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修完全部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合格。

2.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论文质量符合所申请学位的标准，格式符合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
6

